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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邇來數名教師為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詢問「教育部

2688專案增置代理教師」缺額性質，請依教育部國民及學

前教育署函示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11月20日臺教國署國

字第1020117501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(以下簡稱退休條例)第2條及施行

細則第2條規定，教師年資採計，係以編制內、合格、有給

、專任者為限，爰曾任編制外之增置國小教師員額(2688)

教師年資，於日後擔任編制內、合格、有給、專任教師，

並依退休條例辦理退休時，不得併計退休年資，亦不得辦

理補繳退撫基金本息併計退休年資。

三、爰請貴校於是類人員聘書及服務證明敘明代理教師缺額性

質，以利其日後各項人事業務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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